附件1
中国武术协会武术兵道项目运动员注册与交流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武术兵道项目运动员管理，保障训练竞赛工作规范化，促进运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推动中国武术兵道事业健康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运动员，是指参加中国武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武协”）主办的全国武术兵道竞赛的运动员。
第三条 运动员注册与交流应本着自愿、公开、合法、有序的原则进行。
第四条 中国武协主管武术兵道项目全国运动员的注册与交流。
第二章 注册
第五条 运动员参加中国武协主办的武术兵道全国比赛，应代表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以下简称“单位”）进行注册。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大专院校，或有正规资质的社会组织、中国武协单位会员（包括体育俱乐部、武馆、武校等，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且经过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武协批准认可的参加全国成年、青年和少年、俱乐部比赛的单位是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
第七条 达到最低参赛年龄的运动员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应与拟代表的注册单位签定代表资格协议书。每名运动员可与1个全运会资格单位和1个中国武术协会单位会员单位分别签订两方协议或共同签订三方协议，以确定该名运动员的全运会代表资格和年度比赛代表资格。签订三方协议的运动员年度比赛既可代表全运会资格单位参赛，也可代表中国武协会员单位参赛。
第八条 运动员与注册单位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期限为2至6年。 运动员法定监护人与注册单位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该运动员年满16周岁的日期。
第九条 代表资格协议书由中国武协制定统一版本，各单位自行印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协议双方名称（甲方、乙方）；
（二）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协议的起止日期；
（四）年满16周岁运动员本人或未满16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字和指纹印；
（五）注册单位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和单位盖章；
（六）违反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七）签署协议的日期；
（八）其他协议所包含的内容。
第十条 注册单位应当自代表资格协议签定之日起12个月内为运动员进行注册。逾期不注册，代表资格协议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 首次注册的运动员须出示当地县级公安部门提供的户籍证明原件，年满16周岁的运动员还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 
第十二条 每年1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年度注册期和年度确认期。年度注册的注册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携带代表资格协议和运动员本人彩色二寸照片两张，到中国武协办理年度注册。年度确认是指已注册运动员在代表资格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下一年度的确认。
第十三条 注册单位未在年度确认期为运动员办理确认手续，其代表资格协议终止，运动员有权向中国武协提出申诉，并可自主选择新的注册单位。
第十四条 中国武协须在每一年度注册期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将本年度注册名单以文件形式向全国公布。
第十五条 注册证是运动员注册的凭证，用于确定运动员的代表单位和参赛资格。注册证由中国武协统一颁发，由注册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运动员注册需交纳注册成本费用。
第十六条 注册单位必须保证本单位注册运动员每两个注册年度之内至少参加一次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武协举办的全国性比赛。否则，运动员有权终止原注册协议，并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
运动员确因伤病不能参赛或注册单位已报名参赛，但该运动员无故不参赛的除外。
第十七条　代表资格协议期满后，注册单位享有对该运动员的注册优先权。注册优先权期限根据所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的期限确定：
1至3年（含3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12个月；
4至6年（含6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24个月。
　　注册优先权期限内，如原注册单位需要，运动员只能与其签定代表资格协议。
第十八条 运动员在注册优先权期限内与原注册单位签定代表资格协议的，新的注册优先权期限按续签代表资格协议的时间确定。
第十九条 运动员协议期满后的第一个年度注册期，如原注册单位愿意继续留用运动员，但未能签定代表资格协议的，必须在该注册期内向中国武协提交注册优先权的报告。否则，该注册优先权自该年度注册期截止之日起终止。
第二十条 注册优先权期限已满，如原注册单位未能与运动员重新签定代表资格协议，运动员可自主选择注册单位。
第二十一条　已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及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武协认可“单位”注册的运动员，也可代表相应项目的社会组织进行注册。参加俱乐部比赛以外的其他全国性年度正式比赛时，必须代表原注册单位。
第二十二条　首次代表社会组织注册的运动员，也可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等进行注册。此类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属于社会组织。
第二十三条　高等院校学生入校前已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等注册的，也可代表学校进行注册。此类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行业体协。
第二十四条 高等院校学生入校前未注册的，代表学校注册后，也可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行业体协进行注册。此类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学校。
第二十五条 进行双重注册时，应当出具双重注册协议。双重注册协议由已注册方、新注册方和运动员本人或法定监护人签定。
第二十六条 高等院校学生终止学业时，代表学校的注册自然终止，运动员可自主选择注册单位。如为双重注册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自然归属另一注册方。
第二十七条 运动员在代表资格协议期和优先权期限内，未经原注册单位同意，不得与其它任何单位再次签定代表资格协议。否则，对当事人予以处罚。处罚期满后，运动员只能由原注册代表单位进行注册。双重注册的运动员除外。
第二十八条 运动员的注册年龄，以首次注册时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和运动员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为准。

第三章 交流
第二十九条 在代表资格协议期或注册优先权期限内的运动员，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和社会组织同意并签署交流协议，可变更注册单位。
第三十条 交流协议须由运动员原注册单位和新注册单位的法人代表及年满16周岁运动员本人或未满16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三方共同签定。
第三十一条 交流协议由中国武协制定统一版本，各单位自行印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协议三方具体名称；
（二）交流的起止时间；
（三）协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年满16周岁的运动员本人或未满16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字和指纹印；
（五）协议双方单位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单位盖章；
（六）协议双方单位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意见和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单位盖章；
（七）违反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八）签署协议的日期。
第三十二条 交流协议须经中国武协审核批准后生效。
第三十三条 新注册单位凭交流协议可与年满16周岁运动员本人或未满16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定代表资格协议，并到中国武协办理交流注册手续。
第三十四条 运动员交流到新单位须注册满24个月，方可再次进行交流。
第三十五条 进行双重注册的运动员，交流权属于拥有注册最终决定权的单位。

第四章 参加比赛
第三十六条 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注册的运动员，可代表本行政区域或系统内下一级单位或中国武协单位会员单位参加全国比赛。
第三十七条 外籍运动员参加的全国武术兵道比赛，应符合竞赛规程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中国武协可无偿使用注册运动员的肖像权，用于武术兵道项目宣传报道和各种赛事推广。

第五章 处罚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运动员，视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停止比赛、停止1至4年注册资格直至取消终身注册资格的处罚。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罚款、停止参加全国比赛、停止1至4年注册资格直至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触犯刑法的运动员，自动取消其注册资格。
第四十一条 对于比赛中弄虚作假和在同一年比赛中，累计出现2次弃权（含伤弃）行为的运动员可取消其注册资格。对于同一个注册单位在一次比赛中出现2次或一年内累计出现3次弃权（含伤弃）的，可取消其注册单位资格。

第六章  争议裁决
第四十二条 运动员注册和交流过程中发生争议问题或出现违规行为，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书面形式向中国武协提出申诉或进行举报。
第四十三条 中国武协须在接到申诉或举报30天内做出裁决。
第四十四条 负责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出现违纪、违规行为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中国武协。
第四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1年5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1年。
















